[bookmark: _GoBack]花蓮縣政府「停車場電動汽車充電樁營業場地」公開標租案 契約書
              
立契約人：000000　　　　　（以下簡稱乙方），茲向花蓮縣政府(以下簡稱甲方)承租花蓮縣政府土地經營電動車充電樁，雙方同意遵守及履行下列條款。

第1條、 租賃不動產土地標示(使用範圍)：
	不動產建物標示
	縣市
	鄉(鎮市)
	路街
	號
	租用面積
（平方公尺）
	租用年限
	範圍

	
	花蓮縣
	花蓮市
	府前路
	17號
	90㎡
	5年
	如附圖所示部分


第二條  契約期間自民國115年1月1日（實際起租日）起至民國120年1月1日止，共計五年。乙方應依約定期限辦理全部承租及營運事項，契約期滿如需續租，應依相關規定參加重新招標或依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乙方應按年支付契約年租金予甲方，年租金計     元整，於每年 月 日前繳納完畢。租金繳納每逾期5日處以租金1%違約金，逾期違約金以租金10%為上限。逾期60日仍未繳交時，以違約論，甲方得終止契約。
        乙方應繳交履約保證金，保證金額度以年租金乘以租期（5年)之10%。         乙方應自行向台灣電力公司申請裝設專用電錶，並依台灣電力公司規定之電價標準及繳費方式，自行繳納電費，不得由甲方代收轉繳。乙方並應確保因用電所生之一切費用均已按期繳清，如有欠繳或違約情事，概由乙方自行承擔，與甲方無涉。
乙方應按營業稅申報期間，每期提供本場地營業月報表予甲方備查。
第三條	 乙方於營業期間應設置各項使用安全注意事項與須知，隨時預防有違安全事故發生，如因發生事故而可歸責於乙方，乙方應付賠償之責。
乙方設置之設備如因甲方工程修繕致暫時無法營運時，其與機組附屬聯帶水電工程應自行拆卸，甲方不負賠償之責。
第四條  乙方不得以甲方名義對外賒欠貨物、借貸銀錢、招募員工或招攬生意。凡乙方因營業所衍生之房屋稅及其他稅費等金錢上一切行為，由乙方自行負擔，概與甲方無關；如涉及法律糾紛或受主管機關處罰時，概由乙方自行負責，與甲方無涉。
第五條	乙方應為設備之實際經營主體，不得將契約或債權之部分或全部轉讓(租或售、借)第三人。但因公司合併、銀行或保險公司履行連帶保證、銀行實行權利質權或其他類似情形致有轉讓必要，經甲方同意者，不在此限。違約者，甲方得終止或解除合約。

第六條	經營項目：
(一)乙方以設置充電樁提供本府同仁及民眾進行充電服務，乙方不得擺放任何形式種類之其他商品。
(二)乙方不得於本場地內外設置本身產品以外之廣告。
第七條	營業管理： 
(一)乙方應將本場地現場作業人員及緊急聯絡人之姓名、電話等資料造冊，於合約生效日後10日內送交甲方備查。如有變動時，應在10日內將更新資料送交甲方備查。 
(二)本場地出租設置機具除人力不可抗拒之情事及甲乙雙方另行約定者外，應全年開放營業。乙方無法全年開放營業時，應於更動前10日以書面提請甲方同意後始得為之。
(三)乙方如因不可抗力之事件（故），如設施、設備施工斷電、限電措施，或其他任何因素導致斷電所受之損失，應由乙方自行負責。
(四)乙方於開始營業前須於機組之明顯處張貼卡幣處理程序。
(五)乙方所設置之機器如有故障，經甲方通知後，乙方應於48小時內（遇假日順延之）前來修復，並歸還款項(若有扣款錯誤)，逾10日仍未至甲方修復者，契約視為終止。機器損壞1個月內無法修復時，應立即更新機器。
第八條	經營規範：
(一)本場地設置機器所需之裝潢、維修、清潔、安全、經營管理等設備及費用概由乙方負擔，並應接受甲方之督導。
(二)乙方所擺設之機器，應保持完整、清潔並應善盡管理人之義務，不得供非法使用或存放危險物品或物品，影響公共安全。
(三)甲方因政策需要辦理機器搬遷時，乙方應無條件配合，並自甲方通知日起7日內完成機組遷移。
(四)非經甲方許可，乙方不得擅自更換機器設備或增設其他設備。
第九條	回復原狀：
乙方應於本契約消滅（包含契約原定期間屆滿及契約提前終止等）時停止營業，並於本契約消滅之翌日起7日內將本場地回復原狀返還甲方，並將其所有一切物品搬離，否則甲方均以廢棄物處理，乙方不得要求賠償或提出異議，甲方所處理之費用，由乙方負擔，甲方得另予追償。
第十條  本契約所稱之違約金係指懲罰性違約金。無論甲方是否受有損害，乙方如有違約均應依約繳交違約金。甲方如因乙方之違約情事受有損害，並得另行向乙方追償。甲方得自履約保證金中扣抵乙方應繳交之違約金，如有不足，並得另行向乙方追償。
第十一條  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甲方得終止契約，乙方不得異議。
(一)違反政府有關法令或政策者。
(二)偽造或變造契約或履約相關文件，經查明屬實者。
(三)因維護不良或經營不善，如繼續營業，足以影響公共安全秩序者。
(四)受強制執行、破產之宣告或解散者。
(六)遭行政機關撤銷立案證明或公司營業登記者。
(七)私自轉讓他人經營或冒用他人名義登記公司行號者。
(八)乙方將甲方提供場地之全部或一部轉讓、轉借、轉租、分租或以其他變相方法由他人使用或變更用途。
(九)簽約後無故不履行契約者。 
(十)經甲方3次書面通知乙方限期繳交違約金，逾期未繳交者。
(十一)經甲方3次書面通知改善違約情事，而未改善者。
第十二條  甲方因政策變更得變更契約標的(如出租的場地位置、面積、內容、用途等)，應於1個月前知會乙方，乙方不得異議。
第十三條  乙方營業行為或銷售之商品，如違反規定受主管機關處罰或損及使用者安全、健康或權益時，乙方應負一切法律責任及損害賠償。因乙方之營業行為或服務致甲方遭受任何損壞或賠償時，應由乙方負責處理。
第十四條  甲方提供之場地及現有設備，乙方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負維護保養修繕之責。乙方除甲方提供之現有設備外，如有改善增置設施之必要，應取得甲方同意後始得裝設，並不得損壞原有建築及設備。
第十五條  營運場地嚴禁放置爆炸性、危險性或違禁物品。
第十六條  因乙方違反建築法之規定，經主管機關裁處甲方之罰鍰或強制拆除等所需費用，應由乙方負擔，乙方並應負責改善，及一切損失之賠償責任。
第十七條  乙方須遵守甲方門禁及車輛管制規定。
第十八條	租賃經營期間，如發生失竊事件，由乙方自行負責，並向甲方報備協同處理。
第十九條	乙方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人身安全、產品安全)，其投保金額不得少於新台幣壹仟萬元，其受益人指定為甲方，如發生意外事件，乙方需負全部賠償責任。
第二十條	乙方對其所僱用工作人員侵權或在債務不履行之行為，如因故致使甲方發生損害時，乙方及其工作人員應負連帶責任。
第二十一條	乙方經營機器設備須經常保持清潔，以免影響觀瞻；廢棄物之處理，應依甲方規定處所傾倒及分擔費用，不得任意丟棄，造成環境汙染。
第二十二條	乙方應事先採取各項安全防範措施，並隨時注意安全，如發生人體傷亡或財物損失等意外事故，應由乙方負責處理，並承擔一切法律責任。
第二十三條	乙方於契約終止時，如有積欠租金、罰款、違約金、賠償金或不履行租約拆除地上物及騰空租賃物等情事時，除甲方已逕行終止契約者外，甲方得自乙方已付之履約保證金中扣抵應付租金、罰款、違約金、拆除地上物或騰空租賃物、損害賠償等費用後，如有賸餘，無息退還；如有不足，乙方仍應另行支付補足。
有關乙方應繳納予台灣電力公司之電費，如有積欠，概屬乙方與台灣電力公司之間之法律關係，甲方不負任何繳納或代墊責任。
第二十四條	乙方於租期屆滿前申請終止租約，或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而終止租約者，其已繳交之履約保證金不予退還。但租賃期間，因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而終止租約者，乙方繳交之履約保證金，得憑原收據向甲方無息領回。
第二十五條	乙方承租廠商於合約期間在租賃房地所在地址若有設立公司行號者，應於租賃期限屆滿或租約終止之日前三十日內遷出或廢止，並將主管機關准於遷出或廢止證明文件交付甲方存查，乙方違反該規定者，甲方得按遲延日數處以每日新台幣壹仟元之違約金。
第二十六條 	甲、乙雙方合意於本契約發生爭訟時，以臺灣花蓮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二十七條  本契約正本二份，甲、乙雙方各執一份。
第二十八條	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甲、乙雙方應本誠信原則，依相關法令辦理。




















出租機關： 花蓮縣政府
代表人：縣長 徐榛蔚
住址：970花蓮市府前路17號
電話：03-8227171





承租人：                 
單位名稱：
統一編號：
負責人：                      (簽章)
住址：
電話／手機：






中華民國     114     年            月           日



 (
附圖:出租不動產範圍
)出租不動產範圍：
位於花蓮縣政府一樓停車場空間，如下圖黃色標示區域所示內側之停車位(6格車位)，停車場內管線部份本機關已預埋管線，外部既有人孔電源至停車場新設電源管線部分(下圖紅線段)，廠商需自行向台電方請電埋設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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